晋人社〔2022〕45号
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

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泉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，各相关施训机构：

根据《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的通知》（泉人社文〔2022〕67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启动我市2022年度专业技术人员公共课培训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公需科目培训主题 
（一）主题一：“十四五”大战略与2035远景，30学时，参考教材《“十四五”大战略与2035远景》（东方出版社，2020年10月第1版）。
（二）主题二：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，30学时，参考教材《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读本》（中国人事出版社，2020年6月第1版）。

二、培训对象 

　　全市事业、企业单位（包括教育和卫生系列）在职专业技术人员，鼓励其他人员参加学习培训。 
三、培训方式 

　　采取网络培训或集中培训办班等形式开展。各地各部门可根据实际，选择推荐施训机构开展公需科目网络培训，也可以自行采取网络培训和集中培训办班的形式开展公需科目培训。 
　　四、推荐施训机构 

为保证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的顺利进行，结合上一轮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实施情况，推荐以下4家培训机构为2022年度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网络培训施训机构，供各地各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选择。

（一）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，联系人：叶芳，联系方式：13599226062；网址：http://pt.hxpxw.net 

（二）厦门金海峡高级人才培训中心，联系人：郑志忠，联系方式：13906006133；网址：http://www.kjpx.com
（三）泉州开放大学，联系人：黄丽明，联系方式：13599770062，网址：http://zjpx.qzrtvu.com
 （四）泉州提高教育中心，联系人：洪本炯，联系方式：13348508506，网址：http://www.qzjxjy.com
　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主管部门请遵照相关要求，组织发动辖区和所属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，其中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培训对象由行政主管部门通知参训，非公企业、社会团体等组织培训对象由所在镇（街道或经济开发区）政府（办事处或管委会）通知参训。

（二）各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，至少选择一门公共课参加网络培训。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，每年累计应不少于90学时。学员在完成公共课培训的同时，还应注意参加专业课培训。

（三）为便于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公共课培训，接受优质的培训后续服务，请有意在晋开展公共课培训的受推荐施训机构，应在我市设立固定服务点，并提前与我局做好对接工作，每月5日前将上个月的完成培训人员花名册（详见附件）以电子版的形式送至市人社局专技科（82002885@163.com）。

附件：2022年度晋江市专业技术人员公共课培训人员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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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2年度晋江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人员花名册
主办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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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